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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大发计〔2014〕15 号 
 

 

 

浙江大学关于印发浙江大学继续教育收入分配

及财务管理办法补充规定(试行)的通知 
 

各学院（系），行政各部门，各校区管委会，直属各单位： 

经研究决定，现将《浙江大学继续教育收入分配及财务管理

办法补充规定（试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浙江大学 

2014 年 7 月 1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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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大学继续教育收入分配及财务管理办法 
补充规定(试行)  

 

为进一步加强继续教育的规范办学和品牌建设，经研究，对

浙大发计〔2009〕6 号文印发的《浙江大学继续教育收入分配及

财务管理办法》中的教育培训（非学历教育）收入管理与分配办

法作出如下补充规定： 

    一、培训收入管理 

１．教育培训收入全部纳入学校财务，学校按规定提取管理

费。 

2．培训收入中的教学实践费及资料费（上限不超过培训收

入的 15%），学校按 6%收取管理费。 

3．学校对办学单位实际发生的教学实践费、资料费进行年

度检查，如有结余，办学单位将结余款的 20%上交给学校，其余

80%由学校转入办学单位业务费。如有违规，则由办学单位将不

实款项全额上交学校，且学校下调该办学单位下年度此类费用可

占培训总收入上限指标的 5%。 

4．部分培训项目实行收费指导标准，具体实施办法另行制

定。 

二、培训收入分配 

1．教师教育类、继续医学教育类、农学类、公务员招考辅



 

 
— 3 —

导类等国家级、省级培训项目：学校管理费 15%；承办学院（系）

85%，其中部门基金 10%、业务费 10%、酬金（含任课教师酬金）

65%。 

2．厅局级干部培训项目：学校管理费 15%；承办学院（系）

85%，其中部门基金 10%—20%、业务费 10%—20%、酬金（含

任课教师酬金）45%—65%。 

3．省部级干部培训项目及特殊高端项目：实行一事一报，

收入分配办法由所在学院主要领导签字同意后报继续教育管理

处审批同意后执行；特殊高端项目合作经费比例超过 30%的，或

学校管理费全免等，收入分配办法须经继续教育管理处同意，报

总会计师和分管校领导审批后执行。 

4．校外基地开展的培训项目：学校管理费 15%；承办学院

（系）85%，其中部门基金 10%—20%、业务费 10%—20%、酬

金（含任课教师酬金）45%—65%。校外基地由学校认定，开办

初期经济政策可适当给予 5%的倾斜。 

5．合作办学项目：坚持学校办学主体的原则，建立合作单

位准入机制，具体办法另行制定。经继续教育管理处批准为合作

办学的项目，学校管理费 16%，承办学院（系）84%。 

6．校内学院（系）间合作的项目：鼓励学院（系）之间开

展生源拓展、项目研发、教学组织管理等方面的合作。开展教学

管理的承办学院（系）按上述各类项目收入分配办法上交学校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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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费后，根据合作学院（系）具体贡献度，可将学费总额中不低

于 5%的部分划拨给相关合作学院（系）。 

三、奖励 

1．与上一年度相比，学校继续教育年度总收入增量部分，

按 5%提取作为全校继续教育办学与管理工作奖励经费。 

2．教育培训实行目标责任制。对于超额完成年度指标的办

学院系，学校按超额部分的 5%返回给予奖励。 

3．上述两项奖励，其中 2%可用于发放奖酬金，3%作为各

相关院系、单位的部门基金。 

四、其他 

1．本规定由计划财务处、继续教育管理处负责解释。 

2．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学校原有规定与本补充规定

不一致的，按本补充规定执行。 
 

 

 

 

 

 

   

  抄送：纪委，各院级党委、直属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，党委各部门， 

各党工委，工会、团委。 

  浙江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主动公开      2014 年 7 月 21 日印发 


